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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三、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業務報告 

日 期：1 0 8 年 1 0 月 2 3 日 

報告人：主任委員  李  四  川 

議長、副議長、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：  

感謝  貴會對本委員會的監督與指導，使本委員會各項業務均能順利推展。

本委員會的職掌與業務運作，攸關都市發展、市民權益、社會公益、產業發展及

公共建設，因此，本府依法敦聘相關專業領域專家學者組成本委員會，進行各項

議案審議，期能健全本市都市規劃，落實市政建設。以下謹就 108 年 3 月至 108

年 9 月業務推動情形，進行簡要報告。 

壹、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之組成 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 

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四條及「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」之規定。   

二、委員組成及改聘：  

本屆都委會委員共計 21 人，主任委員由市長指派李副市長兼任，並由主任

委員指派本府都市發展局局長兼任副主任委員，其餘委員由有關業務機關

首長、具有專門學術經驗之專家學者（包括都市計畫、都市設計、景觀、

建築及交通等）及熱心公益人士擔任。  

108 年度委員任期為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期滿得續聘

（派）兼之。其中屬專門學術經驗之專家學者及熱心公益人士委員，續聘

以 2 次為限，且每年須改聘該等委員人數 1/3～1/2。  

三、都委會委員組成強調多元及專業，嚴謹的為本市都市計畫把關，108 年委員

名單如附表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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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108 年度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名單 

聘任派兼職務 姓名 代表身份 現職（專長） 

主 任 委 員 李四川 副市長 高雄市副市長 

副主任委員 林裕益 主管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

委   員 吳明昌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

委   員 黃進雄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

委   員 鄭永祥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局長 

委   員 李戎威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局長 

委   員 伏和中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

委   員 徐中強 專家學者 
崑山科技大學不動產經營管理系助理教授 

(都市計畫、都市設計、區域發展規劃) 

委   員 詹達穎 專家學者 
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休閒保建管理系助理教授

退休(運輸規劃與評估、都市計畫) 

委   員 黃名義 專家學者 
國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副教授兼系學

務長(住宅政策與住宅市場、不動產分析) 

委   員 陳彥仲 專家學者 
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特聘教授 

(都市計畫、都市更新) 

委   員 陳志宏 專家學者 
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副教授 

(都市設計、建築設計、都市型態學) 

委   員 汪碧芬 專家學者 
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副教授 

(建築、生態景觀) 

委   員 蔡厚男 專家學者 
國立金門大學都市計畫及景觀學系副教授 

(都市計畫、景觀設計) 

委   員 石豐宇 專家學者 
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教授 

(運輸規劃、運輸經濟) 

委   員 賴文泰 專家學者 
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教授 

(交通運輸規劃與管理) 

委   員 馬瑜嬪 專家學者 
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

(建築設計、景觀設計) 

委   員 陳冠位 專家學者 
輔英科技大學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副教授

兼系主任(都市計畫、休閒產業) 

委   員 陳世雷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
高雄市不動產經紀人職業工會理事長 

(不動產開發) 

委   員 許玲齡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
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講師 

(地方文史) 

委   員 王璽仲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
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 

(不動產估價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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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業務執行現況  

本委員會自 108 年 3 月 16 日至 108 年 9 月 15 日期間，共召開 31 次會議（委

員會 5 次、專案小組會議 26 次），合計完成報告案 1 案、審議案 16 案及審定案 1

案次之審議，如附表二。  

審議通過之重要都市計畫，包括促進產業發展、強化水患治理、公設解編還

地於民及帶動地區繁榮等四面向如下：  

一、促進產業發展：審議通過仁武產業園區計畫內容修正、大社特種工業區降編、

仁武華榮電纜恢復工業區、燕巢正隆紙器擴廠等變更案。  

二、強化水患治理：審議通過大寮拷潭排水整治工程變更案。   

三、公設解編，還地於民：審議通過仁武、大寮、茄萣、美濃及美濃（中正湖）

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案、美濃竹子門排水無需使用河川區、澄清湖特定區

及鳥松（仁美地區）滯洪池用地變更案。  

四、帶動地區繁榮：審議通過湖內東方路連接道路開闢工程變更案、原高雄市容

積獎勵建築退縮規定。  

附表二 近期審議案件統計 

都委會期次 

（開會日期） 

類  別 
合計 

報告案 審議案 研議案 

第 73 次 

（108.3.22） 
－ 2 － 2 

第 74 次 

（108.4.19） 
－ 3 － 3 

第 75 次 

（108.6.21） 
1 3 1 5 

第 76 次 

（108.7.26） 
－ 4 － 4 

第 77 次 

（108.9.6） 
－ 4 － 4 

合計 1 16 1 18 

參、審議案件說明  

一、修正「擬定澄清湖特定區計畫（配合高雄市仁武產業園區）細部計畫案」   

計畫範圍：位於高雄市仁武區國道 10 號仁武交流道及水管路東南側，面積

約為 74.05 公頃。  

計畫內容：本案依 108.3.19 內政部都委會第 942 次會議決議修正細部計畫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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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，調整土地使用分區位置、修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與事業及財務計

畫等內容，開發後預計引進航太及精密機械製造業，吸引超過 213 億投資

金額，創造 6,300 個工作機會。  

審議情形：經提 108.6.21 第 75 次市都委會審決：照案通過。  

二、變更高雄市大社都市計畫（特種工業區附帶條件規定專案通盤檢討）案  

計畫範圍：大社工業區，面積約 101.14 公頃。  

計畫內容：本案依 82.5.3 經濟部召開協調會議結論及 87 年內政部都委會決

議辦理專案通盤檢討，將特種工業區變更為低污染、輕工業使用的乙種工

業區，還給地方居民健康安全的居住環境。  

公展期間：107.7.12 至 107.8.10 止公展 30 日。  

審議情形：案經 107.8.17 及 107.10.8 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，經提

108.3.22 第 73 次市都委會審決：修正通過。  

三、變更澄清湖特定區計畫（工商綜合專用區、生態綠地為甲種工業區及農業區）案 

計畫範圍：位於仁武區高楠公路及高鐵路東側，面積約 13.22 公頃。  

計畫內容：本案因開發時程延宕，依 107.5.15 內政部都委會決議及華榮公

司意願，由工商綜合專用區、生態綠地變更恢復為原使用分區甲種工業區

及農業區，俾該公司現有電纜製程廠房能繼續營運。  

公展期間：107.9.21 至 107.10.22 止公展 30 日。  

審議情形：案經 108.3.15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討論，經提 108.4.19 第 74 次市

都委會審決：修正通過。  

四、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主要計畫（正隆燕巢廠北側毗鄰農業區

為零星工業區）案、擬定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（正隆燕巢廠北側

毗鄰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）細部計畫案  

計畫範圍：位於燕巢中安路正隆紙器廠北側農業區，面積約 1.62 公頃。  

計畫內容：正隆公司為燕巢廠區產量成長空間需求增加，調整生產線、提

升產能，依「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」申請辦理擴建計畫，

將北側毗鄰農業區土地併入廠區範圍變更為零星工業區，劃設變更範圍總

面積 30％為綠地用地，且所應捐贈之綠地用地因不具外部使用性質，改以

繳納代金方式辦理。  

公展期間：106.9.15 起至 106.10.20 止公展 30 日。  

審議情形：案經 106.11.30 及 108.3.18 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，經提

108.4.19 第 74 次市都委會審決：修正通過。  

五、變更大寮都市計畫（配合拷潭排水中上游整治工程）案  

計畫範圍：位於大寮都市計畫區西南側農業區，計畫範圍係依經濟部水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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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核定拷潭排水中上游整治工程（0K+670～1K+000）所需用地，面積約 0.28

公頃。  

計畫內容：針對拷潭排水地區中上游因河道寬度不足，以致豪雨時多次造

成地區淹水災情，為解決地區水患及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，進行整治工程

計畫，為治理工程用地取得及後續工程進行之需要，變更農業區為河川區，

以加速排水整治、土地取得及治理工程施作，強化都市防災，保障居民生

命財產及居住環境安全。  

公展期間：108.5.14 至 108.6.17 止公展 30 日。  

審議情形：經提 108.6.21 第 75 次市都委會審決：修正通過。  

六、變更仁武都市計畫（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）案  

計畫範圍：位於仁武都市計畫，面積約 754.49 公頃。  

計畫內容：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及本市公

共設施檢討原則辦理專案通盤檢討，以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

期未取得之問題，本案計解編 2 處部分機關用地、1 處部分公園用地、5 處

鄰里公園兒童遊戲場用地及 2 處市場用地等。  

公展期間：107.11.27 至 107.12.28 止公展 30 日。  

審議情形：案經 108.4.8 及 108.6.11 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，經提

108.7.26 第 76 次市都委會審決：修正通過。  

七、變更大寮都市計畫（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）案  

計畫範圍：位於大寮都市計畫，面積約 594.97 公頃。  

計畫內容：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及本市公

共設施檢討原則辦理專案通盤檢討，以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

期未取得之問題，本案計解編 4 處市場用地、2 處兒童遊戲場用地、1 處廣

場兼停車場用地、部分體育場用地及部分垃圾處理場用地等。   

公展期間：107.11.27 至 107.12.28 止公展 30 日。  

審議情形：案經 108.3.26 及 108.6.11 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，經提

108.7.26 第 76 次市都委會審決：修正通過。  

八、變更茄萣都市計畫（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）案  

計畫範圍：位於茄萣都市計畫，面積約 454.87 公頃。  

計畫內容：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及本市公

共設施檢討原則辦理專案通盤檢討，以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

期未取得之問題，本案計解編 4 處機關用地、1 處公園用地、4 處鄰里公園

兼兒童遊樂場用地、3 處市場用地、1 處部分文小用地、文中用地、廣場兼

停車場用地及部分墳墓用地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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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展期間：107.11.27 至 107.12.28 止公展 30 日。  

審議情形：案經 108.4.15 召開 1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，經提 108.7.26 第 76

次市都委會審決：修正通過。  

九、變更美濃都市計畫（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）案  

計畫範圍：位於美濃都市計畫，面積約 339.86 公頃。  

計畫內容：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及本市公

共設施檢討原則辦理專案通盤檢討，以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

期未取得之問題，本案計解編 1 處部分文中用地、部分公園用地及部分綠

地用地。  

公展期間：108.4.10 至 108.5.17 止公展 30 日。  

審議情形：案經 108.6.6、108.7.9 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，經提 108.9.6

第 77 次市都委會審決：修正通過。  

十、變更美濃（中正湖）都市計畫（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）案  

計畫範圍：位於美濃（中正湖）都市計畫，面積約 154.17 公頃。  

計畫內容：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及本市公

共設施檢討原則辦理專案通盤檢討，以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

期未取得之問題，本案計解編 1 處機關用地及停車場用地等。  

公展期間：108.4.10 至 108.5.17 止公展 30 日。  

審議情形：案經 108.6.6、108.7.9 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，經提 108.9.6

第 77 次市都委會審決：修正通過。  

十一、變更美濃都市計畫（部分河川區為農業區、學校用地及綠地）（配合竹子

門排水改善工程（第二工區）計畫）案  

計畫範圍：美濃竹子門排水改善工程（第二工區）無需使用之用地，面

積約 0.34 公頃。  

計畫內容：本案考量河川區部分土地已非屬治理計畫用地範圍，且經水

利主管單位評估已無依水利法等相關規定需配合取得之必要，爰依經濟

部水利署核定公告之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套繪都市計畫圖檢討，調整變

更為適當分區。  

公展期間：108.3.4 至 108.4.8 止公展 30 日。  

審議情形：經提 108.4.19 第 74 次市都委會審決：修正通過。  

十二、變更澄清湖特定區計畫（滯洪池用地為農業區）案、變更鳥松（仁美地區）

都市計畫（滯洪池用地為農業區）案  

計畫範圍：位於鳳山溪排水系統坔埔支線東、西側各 1 處，面積合計約

7.65 公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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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內容：經檢討全市排水系統，鳳山溪排水系統已完成山仔頂滯洪池、

鳳山圳滯洪池及部分相關配套排水改善工程，全線已達 25 年洪水不溢堤

保護標準，確認坔埔支線滯洪池用地已無保留需求，為維護土地所有權

人權益，將滯洪池用地檢討變更回復為農業區。  

公展期間：108.7.12 至 108.8.13 止公展 30 日。  

審議情形：經提 108.9.6 第 77 次市都委會審決：照案通過。  

十三、變更湖內（大湖地區）都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）（配合東方路

連接路竹科學園區道路開闢工程）案  

計畫範圍：東方路以南至路竹區界之間，面積約 0.63 公頃。  

計畫內容：沿現有臺糖舊鐵道劃設計畫道路，提供湖內區東方路以南，

臺 1 線與臺 17 線間必要的聯絡道路，供民眾通行緩解路竹科學園區與附

近社區開發以來晨昏尖峰時段擁塞現象，並將周邊人口稠密之正義社

區，納入聯絡交通網路一併評估規劃為主線寬度 8 公尺（長約 700 公尺）、

支線寬度 9 公尺（長約 85 公尺）之計畫道路。  

公展期間：108.3.29 至 108.4.30 止公展 30 日。  

審議情形：經提 108.6.21 第 75 次市都委會審決：修正通過。  

十四、「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（原高雄市轄區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（容積獎勵規

定）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案」實質計畫內容第五點有關建築基地退縮設計

執行疑義審定  

計畫範圍：原高雄市轄區內所有細部計畫地區共計 25 處，面積合計約

10,170.67 公頃。  

計畫內容：為防範雨水淹入大樓地下室，車道頂蓋於 108.7.15 起可免適

用容積移轉許可要點第 13 點建築設計「退縮距離」之限制，為避免原高

雄市細部計畫地區退縮建築規定與容積移轉要點執行方式不一致，同意

於退縮地上設置車道頂蓋，維護民眾居住品質及行車安全。   

審議情形：經提 108.6.21 第 75 次市都委會審決：照案通過。  

十五、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遷建工程（楠梓區清豐段 232 地號等 3 筆土地）

減少（免）設置停車空間案  

計畫範圍：位於楠梓區土庫一路與楠梓路交叉口，計畫面積約 0.87 公頃。 

計畫內容：本案係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依規定應設置法定停車空間

為 82 輛，惟考量其安置對象以受保護兒童為主，屬封閉性之收容場所，

經洽交通專業技術服務廠商評估內部車位需求調查，所需停車空間為 63

輛，並經交通局表示無意見，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

說明（五）規定，免加倍設置停車空間 19 輛，期能增加兒童戶外活動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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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，營造適合成長生活環境。  

審議情形：經提 108.6.21 第 75 次市都委會審決：照案通過。  

肆、結語  

承蒙  貴會對於本委員會的支持，使各項業務都能不斷精進推動，今後將繼

續本著專業、公正、客觀之原則，推動本市各項都市計畫之審議，敬請各位議員

繼續給予協助與指導，謝謝大家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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